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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4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编号：临 2020-006号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江海证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日常经营管理以及偿还到期债务的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海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亿元），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的公司债券。 

2020 年 1 月 22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江海证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议案》同意江海证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项。根据本公司及江海证券《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发行主体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56号 

主要办公地点：哈尔滨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三路 833号 

法定代表人：赵洪波 

注册资本：67.67 亿 

主营业务：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 

股东及持股比例：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00%持股。 

2、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4 亿元，比 2015 年的 20.65 亿元降低了 3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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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润总额 5.11 亿元，比 2015 年的 11.46 亿元降低了 55.39%；实现净利润

3.81亿元，比 2015年的 8.55亿元降低了 55.45%。（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3.54亿元，比 2016 年的 12.4亿元增长了 9.18%。实

现利润总额 3.83亿元，比 2016年的 5.11亿元降低了 25.07%；实现净利润 2.92

亿元，比 2016年的 3.81 亿元降低了 23.39%。（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59 亿元，比 2017 年的 13.54 亿元降低了 7.01%。

实现利润总额-1.89 亿元，比 2017 年的 3.83 亿元降低了 149.48%；实现净利润

-1.77亿元。（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3、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江海证券总资产为 355.44亿元，净资产为 102.52

亿元，营业收入为 15.83 亿元，净利润为 5.26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方案 

1、债券全称：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含 50 亿元）。 

3、债券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 

4、利率区间：4.29%-4.60%（参照目前已发行的证券公司非公债发行利率）。 

5、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条款。 

6、募集资金用途：补充流动资金或偿还到期或者回售的债务融资工具。 

7、信用评级：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 

三、 目前江海证券已发行债券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债券简称 发行时间 到期日期 批准总规模 已发行规模 债券余额 
发行

利率 
应付利息 

资金使用情

况 

17江海 G1 2017/9/7 2020/9/7 

4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30% 5,300.00 
已按募集说

明书约定全

部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 

17江海 G2 2017/10/18 2020/10/18 200,000.00 200,000.00 5.50% 11,000.00 

18 江海债 2018/5/15 2021/5/15 100,000.00 100,000.00 5.80% 5,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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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发行时间 到期日期 批准总规模 已发行规模 债券余额 
发行

利率 
应付利息 

资金使用情

况 

17江海 C1 2017/4/24 2020/4/24 

500,000.00 

215,000.00 215,000.00 5.30% 11,395.00 已按募集说

明书约定全

部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 

17江海 C2 2017/7/19 2020/7/19 226,000.00 226,000.00 5.70% 12,882.00 

19江海 C1 2019/5/22 2022/5/22 

26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 2,500.00 已按募集说

明书约定全

部用于偿还

到期或回售

债务融资工

具 

19江海 C2 2019/8/27 2022/8/27 31,000.00 31,000.00 5.50% 1,705.00 

19江海 C3 2019/10/17 2022/10/17 106,000.00 106,000.00 5.70% 6,042.00 

合计 1,160,000.00 1,028,000.00 1,028,000.00 - 56,624.00 - 

 

四、发行公司债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渠道募集资金，是加强资产负债结构管理

的重要举措之一，能够使江海证券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得以优化，满足流动资金

以及偿还到期债务的资金需求，为公司的业务发展以及盈利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五、发行公司债券的风险分析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面临的主要风险为发行风险，由于公司债券仅面向合格投

资者定向募集，如果为迎合公司债券发行，定价过高会导致公司的融资成本增加，

所以选择合适的合格投资者较为困难。面对发行风险，江海证券将合理利用公司

成熟的业务团队，找到适当的发行窗口，广泛寻找对公司债券有一定投资意向的

金融机构，且金融机构都认购过其他公司的公司债券，为成熟的合格投资者，将

发行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本次江海证券发行公司债券面临的次要风险为到期偿还风险，本次发行的公

司债券规模较大，如果到期无法偿还，会导致商誉损失、信用等级下降、外部融

资困难等情况发生，严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陷入财务困境。首先，江海证券建立

了资金业务的风险评估和监测制度，资金使用及管理部门根据资金需求及负债结

构、期限等情况，合理安排投融资期限、规模和结构，持续跟踪流动性风险指标

状况，严格控制流动性风险。其次，本次采用多种产品滚动发行，在公司债券到

期前，根据江海证券的经营情况再发行公司债券，有效安排资金用于还本付息，

规避公司面临的到期偿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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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偿债能力情况 

1、江海证券近年良好的盈利情况、相对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入、充裕的现

金及现金等价物为债券本息的偿付提供了保障。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江海证券合并口径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124,034.52万元、135,424.00 万元和 125,930.81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37,975.78 万元、29,095.62 万元和-17,703.44 万元。2019

年 1-9 月公司合并口径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158,302.09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2,626.65 万元。 

2017年、2018年及 2019年 1-9月，江海证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

为 595,803.39 万元、588,678.45 万元和 457,448.79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分别为 621,660.70万元、533,681.41万元和 756,240.36万元。 

综上所述，江海证券近年来良好的盈利情况、相对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入、

充裕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足以支持发行不超过 50亿额度的债券。 

2、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江海证券信用记录良好，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满足相关要求，外部融资渠道

畅通，拥有良好的资信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在债务融资方面，经联合评级综合评

定，江海证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该级别反映了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

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江海证券获得多家商业银行的授信，授信额度合计

254.34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 29.31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 225.03 亿元。

强有力的信贷支持为本次债券偿还提供充足保障。 

3、合理安排本息偿还 

江海证券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支付安排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

合理调度分配资金，保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 

鉴于以上几点，同时随着江海证券业务的不断发展，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有

望进一步提升，经营性现金流也将保持较为充裕的水平，为稳健的偿债能力提供

保障和支持。 

七、 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对江海证券经营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截至目前，江海证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仅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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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金额 2,549.42 万元（所有被告共同承担），其他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中江

海证券均作为原告。因此，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对江海证券经营及偿债能力的影

响较小。江海证券将督促被申请人尽快偿付股权回购纠纷所涉及的融资本金及相

应的利息、违约金等，同时将根据仲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授权事项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授权江海证券按照有关决策程序，全权负责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4个月。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 月 22日 

 


